
传真至：0532-85012624

签单人：

2014 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3.7-10）
参展申请表 (代合同)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地址及邮编：

展会负责人： 职务： 移动电话：

电话： 传真： E-mail：

参展品（我们将有以下产品参展）：

本公司欲申请以下位置：

豪华展位 标准展位 空地

包括：摊位租金，公司楣板，地毯，

一桌两椅，两盏射灯， 220V 500W 电

源插座。

包括：摊位租金，公司楣板、地毯、

一桌两椅、两盏射灯、220V 500W 电源

插座。

不包含任何展具、电源，参展商自行设计，

特装管理费 25 元/平方米。

展位费用：角位加收 1000元/个 展位费用：角位加收 1000元/个 空地费用：

国内独资企业 15800元/个 国内独资企业 13800元/个 国内独资企业 1400元/平方米

合资企业 16800元/个 合资企业 14800元/个 合资企业 1500元/平方米

国外企业 3500美元/个 国外企业 3000美元/个 国外企业 300美元/平方米
申请数量： 个，总额： 元 申请数量： 个，总额： 元

申请面积： 平方米，总额： 元

展商确认： 主办单位确认：

我司确定参加“2014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对该申请

表中所有内容予以确定，并遵守主办机构所订条例。所订展

位号 。公司支付总费用 元（人民

币大写） 元。我司同意自本申请传回组

委会之日起，5日内即 年 月 日前支付全额费用，即

元；逾期组委会有权取消该展商预定展位。

公司印章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公
收款单位：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银
收款账号：532903863810906

帐
收款银行：招商银行青岛分行山东路支行

司

公司印章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特别规定：

1、 乙方自愿向甲方交纳展位租赁保证金 3000元,作为参加甲方组织的展会的诚意保证。如出现以下情况，保证金则不予退还。（A
现场销售假货，并且不退货，和客户产生纠纷；B现场拼摊、转让展位；C现场寻衅滋事，起哄，或唆使他人起哄闹事；D
不服从组委会统一安排，各行其是，不按照流程布展、开展；E私搭乱建，私自搭建展位，私自拆卸展板，乱装灯具，造成

展位断电；F柜台摆出展位，不听从安排，在展位外面摆放柜台；G现场出现买卖纠纷，不听从组委会协调）。

2、 展会现场禁止销售假货。如确属假冒伪劣产品，组委会有权撤销展位，并由参展商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
3、 展位不得私自转让，不得拼摊，否则展位收回，所交款项不予退还。
4、 因未能按时缴纳全款取消展位导致无法正常参展的，运输、交通、住宿等费用由参展商自理。
5、 请贵公司将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与申请表同时传真至组委会。
6、 参展企业应据需要自行投保，并保管好个人物品，主办单位对物品的丢失、损坏等不承担法律责任。
7、 参展商需保证参展商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经知识产权所有人授权许可，不存在侵权行为。如确属侵权，组委会有权将侵权
展品撤出展位，并不退还已经交付的展位费。


